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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教育厅等六部门关于明确我省

高考加分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市州教育（体）局、党委统战部、民宗局、公安局、退役军人事务局、台办：

根据省教育厅、省委统战部、省民宗委、省公安厅、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政府台办联合印发的《湖南省进一步调整高考加分政策实施办法》（湘教发〔2020〕17号）要求，经过5年逐步调整、稳妥施行，我省高考加分项目已于2025年全部按教育部要求调整到位，部分过渡性加分政策已达到实施年限，不再施行。现将调整后的加分政策及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一、高考加分项目及分值

（一）烈士子女，加20分。

（二）在部队服役期间荣立二等功以上或被战区（原大军区）以上单位授予荣誉称号的退役军人，加20分。

（三）少数民族自治州、自治县及经国家批准享受民族自治地方优惠政策待遇的张家界市永定区、武陵源区、桑植县的少数民族考生，加10分。

（四）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加10分。

（五）归侨、归侨子女、华侨子女和台湾省籍（含台湾户籍）考生，加5分。

根据教育部统一规定，以上加分项目面向全国所有在湖南招生高校投档录取使用。对于同时符合多项加分资格条件的考生，取加分分值最高的一项资格条件适配，不重复加分。考生加分后达到高校投档条件的，由高校审查决定是否录取。所有高考加分均不适用于不安排分省分专业招生计划的招生项目。
二、高考加分资格条件

符合各相关加分资格条件的考生，须经过相关部门审核、公示无异议后，方可享受加分政策。其中，对于申请享受少数民族加分政策的考生，必须符合“三统一”要求，即对考生资格条件实行户籍、学籍和实际就读年限三重认定，具有我省同一县（市、区）高中阶段3年完整户籍、学籍且连续3年实际就读的考生，方可享受少数民族加分；不符合户籍、学籍和实际就读年限“三统一”要求的考生，不享受该加分政策。

三、高考加分资格审核

高考加分资格审核，按照“归口管理、分级负责”和“谁主管、谁审核、谁负责”的原则，明确加分资格审核的主体责任、工作流程、审核规则，并由相关部门组织审核相关类别加分资格条件。其中，省委统战部负责组织审核台湾省籍加分考生的资格；省政府侨办负责组织审核归侨、归侨子女、华侨子女加分考生的资格；省民宗委牵头，会同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组织审核少数民族加分考生的资格；省退役军人厅负责审核退役军人、烈士子女加分考生的资格；省教育厅会同省公安厅组织审核台湾户籍加分考生的资格。
四、信息公开公示要求

高考加分政策实施，严格落实加分考生资格三级网上公示机制，省教育考试院、市州、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及高中学校须向社会明确告知公示网站，加分信息要求详实、准确、公示及时。公示内容须包括考生姓名、性别、所在高中学校、加分项目、加分分值及审核单位等。高中学校还须公示到考生所在班级。公示时间不少于10个工作日，网上公示信息须保留到考生参加高考当年年底。

五、违法违规行为处理

严格落实加分资格审核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各地、各部门及有关高中学校要及时受理加分造假举报和考生信访申诉案件，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调查处理。考生本人须对所申请的高考加分资格真实性负责，凡是以弄虚作假等手段获取加分资格的考生，一经查实，将按照《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教育部令第36号）等相关规定严肃处理，违规事实记入考生国家教育考试诚信档案。对审核工作中发生的失职渎职行为实行倒查追责，对相关违规违纪责任人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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